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应用证明

项目名称 智慧旅游管理平台

应用单位 吉林省如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

单位注册地

址

长春市

应用起止时

间

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

经济效益（万元）

年份 产值 利润 税收
创收外汇

（美元）
其他

累 计

所列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计算依据：

具体应用情况：我公司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应用由长春大学旅游学院联合吉林

省汉安益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冰雪旅游场地装备与智能服务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

点实验室、长春师范大学共同研发的“智慧旅游管理平台”。该系统运行稳定，提升了公

司智能化水平，提高了管理效率，同时也为公司乡村旅游业务发展规划提供了有力理论

支撑，可进行应用推广。

应用单位财务专用章

年 月 日
应用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社会公益类项目如无经济效益，可不填经济效益相关栏目，可不加盖财务专用章。

技术合同类以到账凭证为应用证明材料，可不开具应用证明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